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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5年 12月 22日上午 9:15至 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2日上午 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金旺路6号1A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洋。

7、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872人，代表股份 560,274,
6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5389%。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

称“中小股东”）共 870人，代表股份 22,685,4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97％。

（1）出席现场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2人，代表股份

277,773,7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97％；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 870人，代表股份 282,500,9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392％。

2、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8,652,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04%；反对 1,20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9%；弃权4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1,062,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478%；反对1,20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321%；弃权41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01%。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二）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1,794,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65%；反对 8,044,0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57%；弃权43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4,20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6192%；反对8,044,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593%；弃权 43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15%。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0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1,796,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67%；反对 8,041,1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52%；弃权4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4,206,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6259%；反对8,041,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465%；弃权 43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77%。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0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1,744,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776%；反对 8,144,0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36%；弃权38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4,155,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993%；反对8,144,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9001%；弃权 38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07%。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2.0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1,802,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78%；反对 8,127,1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06%；弃权3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4,212,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6519%；反对8,127,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256%；弃权 34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26%。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2.05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1,817,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05%；反对 8,019,1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13%；弃权4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4,228,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189%；反对8,01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3495%；弃权 43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16%。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2.06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1,844,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54%；反对 8,042,3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54%；弃权38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4,25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8397%；反对8,042,3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518%；弃权 38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86%。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8,756,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91%；反对 1,1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63%；弃权36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1,167,6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094%；反对1,1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58%；弃权36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49%。

本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58,314,7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02%；反对 1,62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97%；弃权3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0,725,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605%；反对1,6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48%；弃权33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47%。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会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0,713,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06%；反对 1,54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462%；弃权2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0,850,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116%；反对1,54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026%；弃权2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58%。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

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0,755,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52%；反对 1,4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76%；弃权3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20,891,9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940%；反对1,4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64%；弃权33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95%。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经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黄昕律师、王新宇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其他的召集、召开程
序，召集人资格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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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职情况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

公司非独立董事程晔先生提交的书面辞任报告。因《公司章程》等内部制度调
整，程晔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辞任董事后继续在公司担任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程晔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
低人数，其辞任自公司收到辞任报告之日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晔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苏州富乐成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0.01%股份，程晔先生所持股份将继续严
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其相关承诺；通过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持有公司股票期权105万份，该部分期权将按照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选举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
议经民主讨论、表决，会议选举张利娟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
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张利娟女士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备查文件
1、董事书面辞职报告；
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张利娟，女，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97年

至2005年在昶虹电子（苏州）有限公司任品保科长、品保经理；2005年12月起任
公司（苏州胜利精密制造有限公司）部门经理；2017年6月至2025年12月任公司
监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张利娟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张利娟女士与其他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亦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
规定的情形。张利娟女士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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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茸阳路98号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96

136,013,890

57.39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召集、召开程

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梁丰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赵月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出席了本次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958,690

比例（%）

99.9594

反对

票数

29,600

比例（%）

0.0217

弃权

票数

25,600

比例（%）

0.0189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经财政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公司2024年年度审计及内控审
计过程中有效地完成了有关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全面履行了审
计机构的责任与义务。鉴于上述情况，同意继续聘请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公司股东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签署相关服务协议等事项，收费原则较2024年度保持不变。

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修订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5,980,790

比例（%）

99.9756

反对

票数

24,000

比例（%）

0.0176

弃权

票数

9,100

比例（%）

0.0068

为进一步提升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对公司内部制度进行了梳理，制定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雪林、徐安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3196 证券简称：日播时尚 公告编号：2025-082

日播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情况：“河南三期年产 14万吨速冻食品扩建项

目”（以下简称“河南三期项目”）原实施主体为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安井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安井”），现增加
实施主体河南安井全资子公司河南安斋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安斋”）。

● 本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
途、规模及实施地点，保荐人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19号）核准，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
投资者发行48,884,872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116.08元/股，募集资
金总额为5,674,555,941.76元，扣除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发行费用39,981,864.58元
（不含增值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5,634,574,077.18元。

募集资金 5,674,555,941.76 元扣除相关剩余保荐承销费用人民币 35,586,
690.18元（不含增值税）（保荐承销费用不含增值税金额总计为37,473,482.63元，
含增值税金额总计为 39,721,891.59元，其中公司在 2021年 12月 31日以自有资
金已支付保荐承销费用含增值税金额200.00万元）后于2022年2月22日从主承
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资金账户存入公司开立在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城东支行的人民币募集资金专户内，转入金额为人民币 5,
638,969,251.58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22]第ZA10124号《验资报告》。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15日，“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广东安井年产13.3万吨速冻食品新建项目

山东安井年产20万吨速冻食品新建项目

河南三期年产14万吨速冻食品扩建项目

泰州三期年产10万吨速冻食品扩建项目

辽宁三期年产14万吨速冻食品扩建项目

洪湖安井年产10万吨预制菜肴生产项目

安井食品厦门三厂年产14万吨速冻食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西南（雁江）生产基地三期10万吨预制菜生产线建设项目

鼎益丰新建烘焙面包项目

四川安井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辽宁安井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泰州安井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信息化建设项目

品牌形象及配套营销服务体系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投资总额

71,600.00

105,400.00

73,000.00

52,000.00

72,800.00

103,507.72

100,000.00

70,000.00

41,000.00

25,000.00

18,000.00

8,100.00

10,000.00

30,000.00

114,100.00

894,507.72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

55,600.00

60,400.00

54,959.00

52,000.00

1,878.86

40,300.00

55,000.00

20,078.55

36,141.00

17,750.00

8,300.00

6,950.00

10,000.00

30,000.00

114,100.00

563,457.41

募集资金累计投
入金额

57,244.39

64,312.05

43,572.82

27,030.67

1,892.36

40,405.64

5,187.69

11,743.41

0.00

18,693.34

11,577.03

7,300.06

8,835.83

30,337.55

115,325.16

443,458.00

注：部分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超过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主要

原因为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含募集资金孳息。

三、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

（一）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及原因

随着速冻食品市场需求的日益多元化，为更好满足国内特定区域和特定细

分市场需求，并稳步推进公司在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部分海外市场的

产品开发及业务布局，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规模及实施地点的前提下，公司

拟增加河南安井全资子公司河南安斋作为“河南三期项目”的实施主体。
本次增加实施主体后，“河南三期项目”仍由河南安井负责建设。涉及河南

安斋运营的厂房及设备，将采取内部租赁的方式交由河南安斋实际使用。此举
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募集资金资源配置，节约成本并提升整体运营效益，符合公司
长远发展规划和股东利益。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增加前后的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河南三期项目

实施主体

增加前

河南安井

增加后

河南安井、河南安斋

（二）新增实施主体的基本信息
名称：河南安斋食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523MAK4BWL67N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城关镇工兴大道与光华路交叉口西北角12

号
法定代表人：江猛
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5年12月10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销售；清真食品经营；清真食品生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安井持有其100%股权

四、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公司从自身业务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

基于客观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助于公司

业务发展，除新增河南安井全资子公司河南安斋作为实施主体外，前述募集资金

用途、规模及实施地点未发生变化，不构成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在上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之间进行变更，不视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后续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

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河南三期项目的实施主体。该事项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

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客观需求

做出的安排，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事项

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2025-077

安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接到控
股股东深圳汇理鸿晟产业控股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理鸿晟”）通知，获
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汇 理 鸿
晟

是否为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 行 动
人

是

本 次 质
押 数 量
（万股）

15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9.38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10.00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注）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 押 起
始日

2025 年
12 月 19

日

质押到
期日

2026 年
6 月 18

日

质权人

枣 庄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儿
庄支行

质押用
途

融资担
保

注1：上述股份性质虽为无限售流通股，但汇理鸿晟承诺其自成为公司控股
股东后（即自2025年11月4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但上市公司股份在同一
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18个月的限制。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

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汇 理
鸿晟

合计

持 股 数 量
（万股）

7,739.67

7,739.67

持股比例
（%）

51.6

51.6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量（万

股）

2300

230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量（万

股）

3800

38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49.10

49.10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25.33

25.3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
数量（万

股）

3800

380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100

1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 量
（万股）

3939.67

3939.67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100

100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与汇理鸿晟确认，其目前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

险，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若后续出现上述风险，上述

股东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保证金等措施应对。公司将持续关注

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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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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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召开第

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
案》。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和业务布局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5,000万元至 10,
0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大有芯联投资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
记为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事
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深圳大有芯联投资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
（二）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注册资本：5,000万元至10,000万元
（四）注册地址：深圳市（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五）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

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数字技术服务；新材料技
术推广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六）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七）出资方式：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内具体办理子公司设立

的各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资金投入进度、办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等相关
工作。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未来经营发展需要，有助于公司寻求

新增长点，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提升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长远发展。本次对
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投资金额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尚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相关手续，在未来经

营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变化、运营管理等不确定因素
带来的风险。公司将不断完善子公司的管理体系和内控机制，明确经营策略和
风险管理，积极防范和应对各类风险。

特此公告。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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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通知于 2025年 12月 19日以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 2025年 12月 22日以通
讯表决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6）。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1、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德龙汇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2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2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2

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
3、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茂硕科技园（松白路1061号）5楼公司

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傅亮先生因行程原因无法出席并主持本次现场股东

会，经过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独立董事李巍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94人，代表股份 3,340,23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936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013,90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2人，代表股
份1,326,3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4人，代表股

份 3,340,2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36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013,9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7%。通

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2人，代表股份 1,326,3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719%。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视频会议参加的方式和浙江
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36,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376%；反

对673,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493%；弃权30,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636,7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9376%；反对673,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493%；弃权3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31%。

注：以上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连杰、韩振亚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5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浙江天册（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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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5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